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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

七、報告事項：（略）

八、與會各單位審查意見：

(一)惠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: (略)

(二)式新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：(略)

(三)污水養護工程科：
1.本案之基地內尚有正在施作中之安平全廠功能提昇工程，尚有部分材料有
待清理。

2.由於施工及代操作廠商係均為惠民公司，請惠民確定是否依契約規定建置
工務所，若不建工務所，則契約中之相關費用須扣除。

3.本工程之履約日係採『工作日』，故請監造單位注意無法施工之期日並留
下紀錄或證明以利後後工期認定採認事宜。

4.若工地主任須變更，請依契約規定辦理。
九、結論：

(一) 依契約規定之機關通知日起 15日內開工規定，本局於本會議通知即日起
15日內開工，惠民公司原則同意於 107年 3月 16日函報開工。

(二) 請惠民公司於即日起 2週內完成清圖作業，並釐清有所不一致之處，並函
報監造單位－式新工程顧問公司確認。

(三) 基地內非屬本工程之各項物料，機關確會完成清理後交付廠商，原則上於

本(107)年 4月 16日前清理完成。
(四) 有關工地會議開會頻率，原則依契約規定機關參與者每月 1次，監造單位

與廠商為每二週一次。

十、散會：16：30


